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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财企[2021]1号

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
      乡（镇、场、区、街道）财政所、应急办：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资环指[2020]49号），结合你乡（镇、场、区、街道）受灾和救灾工作情况，统筹考虑人口基数和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口情况。经研究，决定下达你乡（镇、场、区、街道）2020年受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万元，其中      万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保障冬令春荒期间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困难所需，此笔中央冬春救助补助资金应与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统筹使用，按照不低于中央的补助标准，对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给予补助，资金补助侧重于重灾区。

二、规范救灾资金使用发放。各乡（镇、场、区、街道）财政所（办事处）、应急办要加强合作，共同管好、用好救灾资金。要按照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财建[2019]27号）的规定，严格按救灾资金使用范围原则和程序，对救灾款物实行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资金发放时请将村级民主评议记录作为财务附件，并在发放花名册中以户为单位注明救助对象、家庭人数和“灾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用途。救灾资金通过财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各乡镇在接到区级下拨资金文件后10日内务必填写好救助台帐，报区应急管理局审核、汇总、备案。

三、严格冬春救助资金发放标准。各乡（镇、场、区、街道）财政所（办事处）、应急办要按照不低于中央的补助标准，对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给予补助。按照每人每天5元的标准实施救助，救助时限不超过180天。每户救助资金一般不低于600元、不高于3600元。

四、加快资金发放速度。各乡（镇、场、区、街道）财政所（办事处）、应急办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有关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要求，规范资金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及时发放灾区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增强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保障重点，确保专款专用。保障重点，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分类救助。不得平均分配，不得预留资金，不得挪作他用，也不得以走访慰问金形式发放。要确保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支出功能科目列“2240701-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入“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特此通知

附：2020年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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